
附件7-2

※不得攜帶電子智慧型穿戴式裝置，例舉如下：

資料來源：考選部

※備註：包括智慧型眼鏡、智慧型耳機、智慧型手錶、智慧型手環(如小米手環及
AppleWatch 等)，均屬於電子智慧型穿戴式裝置，不得攜入評量場地。


